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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姆状告昔日东家索要动迁款

上海一中院审理一起侵权纠纷案二审改判承租人可优先买车位

承租车位被售 业主能否优先购买

偷自己的车也算犯法？ 长知识了！

    上世纪 70年代，从无锡来沪打工的刘

阿姨来到位于上海市周家嘴路的陆家做保
姆。刘阿姨孑然一身，并且工作兢兢业业，颇

受陆家好评，所以当年陆家人经不住刘阿姨
的苦苦哀求同意其将户口迁入陆家。1985年

11月，经陆家同意，刘阿姨将自己的户口迁
入陆家。同年 12月刘阿姨结束了十多年的

陆家帮佣工作，搬出周家嘴路的房屋后（以

下简称系争房屋）即另寻下家雇主。
2018年 3月，系争房屋所在地块因旧城

改造被纳入征收拆迁范围，征收时陆某夫
妻，陆某的儿子、儿媳、孙女及刘阿姨共计六

人的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内。同年 7月，陆
某的儿子代表该户与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

收安置补偿协议》，选择了货币安置获得征

收补偿款共计 980万余元。

闻听昔日东家因房屋动迁拿到了近千
万元的补偿款，而自己户口虽在册却分文

未得，刘阿姨一气之下一纸诉状将昔日老
东家一家五口告上了法院。刘阿姨认为系

争房屋系公房，自己的户籍在册，属于公房
的共同居住人，应该被作为安置对象予以

安置，陆家获得动迁补偿款后有义务对其

进行安置补偿，而陆某的儿子却瞒着自己
领取了全部动迁款，不肯给付自己任何补

偿款。现自己年逾古稀，双耳失聪且生活困
难，故起诉要求五被告给付其本人征收补偿

款 170万元。
开庭在即，陆某经他人介绍找到了我咨

询，诉说当年自己一家是出于帮助才把刘阿

姨户口迁入自家房屋的，且三十多年来刘阿

姨基本上没有和陆家来往，谁知三十多年后
的今天竟会发生如此局面。

我给陆某分析梳理本案，认为刘阿姨不
是系争公房的同住人，不应该享有征收补偿

利益。1985年刘阿姨将户籍迁入陆家，其户
口迁入属于陆家的帮助性质，非政策性迁

入，且其在户口迁入的同年即结束佣工关系

搬离，三十多年来并未在陆家实际居住。根
据涉案房屋征收安置人口的认定标准，刘阿

姨并不属于系争房屋的同住人。刘阿姨向法
院提供的证据，也只能证明其户口一直在系

争房屋内，并不能证明刘阿姨是系争公房的
同住人。在实际的安置方案中，由于陆家被

拆迁房屋面积较大，征收单位对陆家进行货

币安置时依据的是房屋面积而非在册人口，

刘阿姨的户口并没有使陆家获得额外利益；
刘阿姨和陆家并非亲属关系，陆家人对她没

有法定的安置义务。
后陆某委托我代理应诉维权，我方在法

庭上详细陈述了原告刘阿姨不能获得征收
补偿利益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述观点

均被法庭所采纳，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结果完

全符合我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院判决驳回
了刘阿姨全部诉讼请求。案件以被告陆家五

人的胜诉而告终。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韩迎春律师
每周六、周日（下午 1点到下午 6点）为

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

需提前预约，预约电话 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宝华大厦

1606室（轨交 7号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
口出来即到）

    私家车越来越多，小区车位成为稀缺资

源，一位难求。那么，车位卖给谁是否由产权
人全权决定？若车位还在租赁期，销售时产权

人是否需要先征得租赁人的同意，房屋承租
人优先购买权又是否能参照适用于此呢？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上海一中院”）审理了一起因销售小区停

车位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二审认定地下

产权车位可以参照适用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
权的相关规定，改判车位承租人可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购买该车位。

租了十几年的车位被开发
商卖了

2017年 2月 26日，秦女士突然接到物业
的一个电话。

“秦女士您好，我是真英物业公司的，打
电话是想通知您，您租用的地下车位已经出

售了，今天就要办理手续哦，请您配合。”
“什么？我这个车位租了十几年，该交的

费用一分不差，从未拖欠。今年的租约也没到

期，怎么说卖就卖？”
“这是开发商决定的，我们只是负责通知

协调。”物业答复道。
“这车位我现在还在租用，就算要卖，也

应该优先卖给我吧！”秦女士很气愤。
撂下电话，秦女士立即与开发商房中歌

公司联系，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车位。

房中歌公司拒绝了秦女士的要求。
双方协商不成，秦女士诉至法院，请求法

院确认其在同等条件下对该车位有优先购买
权，并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该车位。

一审：法律无明确规定亦无
合同约定承租人诉请遭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真英物业公司于
2011年接管该小区，秦女士延续此前使用车

位并向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缴纳管理费的做
法，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房中歌公司

未就该车位向真英物业公司缴纳管理费，也

未收取车位使用费。2017年 2月 17日，房中

歌公司在秦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车位出
售给小区另一业主。

一审法院认为，该车位是否适用房屋承
租人优先购买权，应依据当事人约定或者法

律规定。秦女士未与房中歌公司或真英物业
公司就该车位签订书面租赁协议，也未就优

先购买权达成相关约定。法律也没有明确规

定地下产权车位可适用优先购买权。因此驳
回秦女士所有诉请。

秦女士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综合考量而非以法律
有无明确规定为判断标准

秦女士认为，地下车位与房屋的配套设
施同属于不动产，车位的交易流程也与房屋

买卖流程完全一样，且车位权属也记载于房
地产权证上，因此在法律上车位的性质和地

位与房屋一致，优先购买权应适用于车位。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根

据秦女士提供的证据及查明的相关事实，认

定双方就该车位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关系，并
无不当。其次，关于秦女士能否就该车位行使

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因法律规定具有相应滞
后性，因此对地下产权车位是否可以参照适

用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应根据地
下产权车位的性质、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的立法目的等综合考量，而并非仅以法律有

无明确规定为判断标准。
从地下产权车位的性质而言，其与房屋

同属于不动产范围，且实践中，地下产权车位
的交易方式与房屋交易方式类似，因此可以

参照适用相关规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车位的使用已经逐步成为影响人们日常

生活质量的因素之一，因此就地下产权车位
参照适用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相关规

定，也符合该规定的立法本意。
据此，上海一中院二审认定，秦女士可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该车位（本文所用皆为
化名）。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李丹阳

    在 1月 7日举行的静安区第一届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开幕会上，静安区政协主席丁
宝定在做政协工作报告中，专门点了一位委

员的名字：在“致敬 70年·寻找最美基层政
协委员”活动中，孙洪林常委经推荐成为上

海地区唯一入选的基层委员并当选。
孙洪林是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这次全国只有 20名政协委员获此殊荣，他

何以能够榜上有名？
2012年初，时任静安区政协主席的陈

永弟，以“政协新兵”的身份来到区政协工
作。他了解到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是当时的

“短板”，在全市属于“下游”，当时就立下“军
令状”：“市里唯一考核的监督工作一定要力

争‘上游’！”
在当年 8月的一场律师委员的座谈会

上，陈永弟和委员们交心、交流。“主席，我是
孙洪林，我有决心，今年提交 80篇社情民

意！”会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
3个月后，陈永弟收到一条短信：报告

主席，我已经完成 86篇社情民意了，特向您
汇报！

86篇却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年底一盘
算，足足 108篇社情民意上，都署着同一个

名字———孙洪林。

“律师是我的职业，参政议政是我的事
业！”这是孙洪林常说的一句话。他自开办申

房律所以来，一直坚持为百姓提供优质的法
律服务，在做好本职律师工作的同时，作为

基层政协委员，孙洪林还积极履行政协委员
职责，在平时工作中注重积累履职素材，深

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民意，汇聚民智，

热情建言，是社情民意报送的“大户”，社情
民意报送工作的“年产量”稳稳地保持在百

篇以上。百姓大事小情，他积极解决；基层规
划发展，他热情建言。特别是涉及法律题材

的提案和社情民意，孙洪林写得最多。
“只要用心去感受民意，就有写不完的

题目；只要努力发动身边的人，就有取之不
尽的线索。当然，我的独家窍门就是———随

身带着一张纸、一支笔，随时把遇到的好选
题记下来，打好腹稿！”孙洪林告诉记者，很

多好的提案、社情民意“火花”，都是在路上
“迸发”出来的。

就是生重病住在仁济医院的重症病房
里，孙洪林也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一篇又

一篇的社情民意，从他的病床上诞生。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法律人的政协情怀
———记全国“最美基层政协委员”、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孙洪林

    本报讯（通讯员 张超 记者 袁玮）偷回

自己的车也算犯法？没错！偷回自己被交警扣
押的车辆构成盗窃罪。王某在某天凌晨，翻墙

到停车场，偷开走了自己被交警扣押的三轮
车。结果，在逃逸途中被警方人赃俱获。近日，

徐汇区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王某因盗窃罪被
判处拘役 5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去年 11 月的一天傍晚，王某驾驶三轮

车在徐汇区吴中路桂林路路口处，因违规驾
驶被交警查处。按照规定，交警将王某的三
轮车扣留于附近的一处

停车场，并告知他

要处理后拿

到放车单才能取车。然而王某对交警的告知

置之不理，第二天凌晨 0 时 30 分左右，王某
摸进停车场，在未取得放车单的前提下，用

铁丝撬开停车场大门并擅自进入，找到自己
的三轮车后开走。不久，王某在逃逸途中被

公安人员抓获。
徐汇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秘密窃取价值 1300 元的财物，数额

较大，已构成盗窃罪。王某庭审中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依法认定为坦白，可以从轻处罚。

且王某作为初犯，涉案赃物已被追回，酌情
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法院作出上述

判决。

孙绍波 画

      

 虽然该三轮车是

王某所有， 但是在停车场

中该车辆处于依法被扣押状

态，属于他人合法占有，王某此

时对于该车辆已经没有占有权。

王某采取盗窃的方式占有该车

辆，满足了盗窃罪的构成条件。

因此， 应当以盗窃罪来给

王某定罪。

法官
说法


